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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安審系統
「新增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

作業說明

中華民國110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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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說明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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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108年第10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事項」會議案
件四決議、109年1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事項」會議
案件二決議、109年3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事項」會
議案件一決議及109年10月19日研商「完成車照片新增車身或引擎號
碼位置圖」技術小組第一次會議、110年1月14日研商「新增車身或引
擎號碼位置圖技術小組會議」第二次會議結論辦理。

 有關「新增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之作法，係由申請者於安審系統掛
案時點選「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編碼，宣告提供該車型之車身或引
擎號碼位置，並於安審系統申請案結案後，將「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
編碼轉檔至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不會在安
全審驗合格證及完成車照片加註及呈現)，再由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
公司將「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編碼匯入供公路監理機關系統對應呈
現「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含引擎號碼示意圖照片)」，俾供公路監理
機關檢驗人員查詢辨識。



概要說明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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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輛登檢領照時，如遇該車輛所宣告提供之車身或
引擎號碼位置誤植時，不應影響其辦理登檢領照作業，但後續安審合
格證之申請者仍應函請車安中心辦理更正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相關事
宜。

 屬申請少量(含新車、進口舊車)及多量(代表車型)申請案，經車安中心
監測或實車查核之車輛(含直接申請監測查核車輛)，車安中心將確認
申請者於安審系統掛案時，宣告點選「車身及引擎號碼位置」是否相
符。如有與實車位置不符，申請者應辦理更正後，始得繼續辦理安審
相關作業。

 車輛製造廠或代理商如有新增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時，應於辦理安審
作業前，提供車安中心與技術小組討論確認後，新增建立車身或引擎
號碼位置及編碼，俾利後續辦理安審作業。



實施時間及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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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時間：自110年8月1日起。

 適用對象：除O類(拖車)外，其餘各車種 M (客車)、N (貨車)、L (機車)

類之車輛皆適用。

 適用範圍：辦理少量(含新車、進口舊車)、多量(代表車型)車輛型式安
全審驗及底盤登錄作業。

1. 辦理「安審作業」之新案車型、延伸案車型、變更案車型適用。

2. 辦理「底盤登錄作業」之新案車型、變更案車型適用。

 屬110年7月30日前已完成底盤登錄者不需補登錄本資訊；車體廠二
階打造車輛，點選屬110年8月1日起登錄之底盤才會自動帶出車身或
引擎號碼位置資訊。

 自110年8月1日起登錄底盤(新案、變更案)需宣告本資訊，辦理底盤
車型式變更登錄，如其變更項目不影響底盤車型之主要系統(動力、
煞車、懸吊、軸組)及主要結構之位置、分佈及數量，且經審驗機構

審查確認後，得不須重複執行實地查核。



「車身或引擎號碼打刻位置」宣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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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身或引擎號碼打刻位置」宣告原則，如下：

1. 屬進口完成車輛或屬國內車廠變更打造進口完成車者，須宣告「車
身號碼打刻位置」。

2. 屬國產完成車輛，須宣告「車身號碼打刻位置」、「引擎號碼打刻
位置」及提供「引擎號碼位置示意圖」；惟機車部分不須提供前述
「引擎號碼位置示意圖」。

3. 屬國內車廠變更打造國產完成車，須宣告「車身號碼打刻位置」、
「引擎號碼打刻位置」及提供「引擎號碼位置示意圖」。

4. 同一車輛若有多處車身號碼打刻位置時，應以宣告打刻位置或銘牌
位置為優先，且宣告一處即可（例如：美規車以前擋銘牌為主，非
美規車以打刻位置為主）。

5. 屬國產電動車輛(含汽車及機車)無須提供馬達號碼及其打刻位置。

註：「引擎號碼打刻位置示意圖」上傳檔案格式限制圖片檔（.png、.jpg、.bmp）。



三代安審系統操作說明

監測/查核作業-純檢測、監測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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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查核作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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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檢測報告」，提出監測/查核作業申請。



監測/查核作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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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檢測、監測申請作業」。



監測/查核作業(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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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檢測/監測作業基本資料後，點選下一步。



監測/查核作業(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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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入車型相關資料後，點選下一步。



監測/查核作業(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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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申請檢測/監測作業之車輛，點選其「車身號碼打刻位置」、「引擎
號碼打刻位置」及/或上傳「引擎號碼示意圖」後，點選下一步。

註：「引擎號碼位置示意圖」上傳檔案格式限制圖片檔(.png、.jpg、.bmp)。



監測/查核作業(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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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申請。



三代安審系統操作說明

監測/查核作業-純實車查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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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查核作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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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實車查核申請作業」。



監測/查核作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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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輸入查核資料後，點選下一步。



監測/查核作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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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申請實車查核作業之車輛，點選其「車身號碼打刻位置」、「引
擎號碼打刻位置」及/或上傳「引擎號碼示意圖」後，點選下一步。

註：「引擎號碼位置示意圖」上傳檔案格式限制圖片檔(.png、.jpg、.bmp)。



監測/查核作業(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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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申請。



三代安審系統操作說明

審驗作業-多量新車型審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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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驗作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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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多量)」，提出審驗作業申請。



審驗作業(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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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新申請」。



3. 勾選「020車輛規格規定符合方式」後，點選下一步。
(以【申請派員至交通部認可之監測測實驗室辦理監測】為例)

審驗作業(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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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驗作業(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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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入車輛規格資料後，點選下一步。



審驗作業(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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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020車輛規格規定符合方式」點選【申請派員至交通部認
可之監測測實驗室辦理監測】者，應針對「020代表車型」宣
告「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反之，點選非上述選項者無須
執行此步驟，完成後點選下一步。

註：「引擎號碼位置示意圖」上傳檔案格式限制圖片檔(.png、.jpg、.bmp)。



審驗作業(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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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填寫宣告表內容後，點選下一步。



審驗作業(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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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務必上傳「車身或引擎號碼打刻位置宣告表」。
（請使用範例格式，宣告方式如次頁）



審驗作業(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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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勾選本表適用的資格類別。

12. 依本表所適用的車輛型式勾選其
「車身號碼打刻位置」。

(以車身號碼打刻位置宣告為例，引擎號碼打刻位置宣告作法相同。)

10. 屬車輛/車身/底1盤之製造廠
或代理商資格類別者，應填
寫「車輛型式」。

9. 屬機關/團體/學校/個人之資格
類別，應填寫「車身號碼」。

11. 填入「車型代碼」。
1) 例：車型代碼D0123A21A01-01~03為相同車

輛型式，則本欄應填D0123A21A01-01~03。
2) 如申請新案車型審驗者，本欄填寫對應合格證

明第○○型。



審驗作業(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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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完成申請。



三代安審系統操作說明

審驗作業-多量延伸/變更審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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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驗作業(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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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延伸/變更、換發、遺失重領、誤植」。



審驗作業(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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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延伸/變更」並勾選欲申請之合格證明後，點選下一步。



審驗作業(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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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勾選「020車輛規格規定7.7項目法規符合性聲明」後，點選下一步。



審驗作業(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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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勾選欲申請之審驗類型後，點選下一步。



審驗作業(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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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輸入「延伸」或「變更」之車型規格資料後，點選下一步。



審驗作業(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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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前一步驟有勾選「重新申請020複測」時，應針對複測之
「020代表車型」宣告「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反之則無須
執行此步驟，完成後點選下一步。

註：「引擎號碼位置示意圖」上傳檔案格式限制圖片檔(.png、.jpg、.bmp)。



審驗作業(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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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確認宣告表內容後，點選下一步。



審驗作業(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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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務必上傳「車身或引擎號碼打刻位置宣告表」。
（請使用範例格式，宣告方式如次頁）



審驗作業(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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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勾選本表適用的資格類別。

12. 依本表所適用的車輛型式勾選其
「車身號碼打刻位置」。

(以車身號碼打刻位置宣告為例，引擎號碼打刻位置宣告作法相同。)

10. 屬車輛/車身/底1盤之製造廠
或代理商資格類別者，應填
寫「車輛型式」。

9. 屬機關/團體/學校/個人之資格
類別，應填寫「車身號碼」。

11. 填入「車型代碼」。
1) 例：車型代碼D0123A21A01-01~03為相同車

輛型式，則本欄應填D0123A21A01-01~03。
2) 如申請延伸車型審驗者，本欄依原合格證明續

編車型代碼。



審驗作業(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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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完成申請。



三代安審系統操作說明

審驗作業-少量/進口舊車新車型審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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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驗作業(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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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少量車型安全審驗合格證明(少量)」，
提出審驗作業申請。 (以新車少量為例)



審驗作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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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新申請」。



審驗作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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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020車輛規格規定符合方式」及/或輸入車型資料後，點選下一步。
(以【申請派員至交通部認可之監測實驗室辦理監測】為例)



審驗作業(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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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入車輛規格資料後，點選下一步。



審驗作業(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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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前述「020車輛規格規定符合方式」點選【申請派員至交通
部認可之監測測實驗室辦理監測】及【申請實車查核】者，
應宣告「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反之，點選非上述2項者無
須執行此步驟，完成後點選下一步。

註：「引擎號碼位置示意圖」上傳檔案格式限制圖片檔(.png、.jpg、.bmp)。



審驗作業(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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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填寫宣告表內容後，點選下一步。



審驗作業(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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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傳應檢附的審驗資料後，點選下一步。



審驗作業(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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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完成申請。



三代安審系統操作說明

審驗作業-少量/進口舊車變更審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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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驗作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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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變更、換發、遺失重領、誤植」。



審驗作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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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變更」並勾選欲申請的合格證明後，點選下一步。



審驗作業(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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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車型規格資料後，點選下一步。



審驗作業(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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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前一步驟有勾選「重新申請020車輛規格規定複測」者，應
針對「複測車輛」宣告「車身或引擎號碼位置」；反之則無
須執行此步驟，完成後點選下一步。

註：「引擎號碼位置示意圖」上傳檔案格式限制圖片檔(.png、.jpg、.bmp)。



審驗作業(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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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確認宣告表內容後，點選下一步。



審驗作業(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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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傳應檢附的審驗資料後，點選下一步。



審驗作業(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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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完成申請。



三代安審系統操作說明

底盤登錄作業-新型式登錄及引用現有規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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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盤登錄作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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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底盤車型登錄報告」，提出底盤登錄作業申請。



底盤登錄作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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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新型式登錄」。
(以【新型式登錄】為例)



底盤登錄作業(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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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寫「底盤車型式規格表」並針對該底盤型式宣告「車身號碼位置」、
「引擎號碼位置」及上傳「引擎號碼位置圖」後，點選下一步。

註：「引擎號碼位置示意圖」上傳檔案格式限制圖片檔(.png、.jpg、.bmp)。



底盤登錄作業(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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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傳符合基準項目之「審查/檢測報告」及相關文件後，點選下一步。



底盤登錄作業(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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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填入「底盤車型式技術查核」相關資料後，點選下一步。



底盤登錄作業(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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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申請。



三代安審系統操作說明

底盤登錄作業-變更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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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盤登錄作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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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選「變更登錄」。



底盤登錄作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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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勾選欲申請「變更」的底盤登錄報告後，點選下一步。



底盤登錄作業(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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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底盤車型式規格表」並針對該底盤型式宣告「車身號碼位置」、
「引擎號碼位置」及上傳「引擎號碼位置圖」後，點選下一步。

註：「引擎號碼位置示意圖」上傳檔案格式限制圖片檔(.png、.jpg、.bmp)。



底盤登錄作業(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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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傳及/或修改符合基準項目之「審查/檢測報告」、相關文件及內容後，點選下一步。



底盤登錄作業(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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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申請。



聯絡窗口人員

 如有任何問題時，歡迎與本中心各聯絡窗
口洽詢。

 進口車審驗部 郭益銘 先生【電話：04-7812180 分機3142】

 國產車審驗部 王博賢 先生【電話：04-7812180 分機7242】

 實車查檢部 黃冠中 先生【電話：04-7812180 分機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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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完 畢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